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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企业购入自用商业房产，房产原值如何确定？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我们企业购入一商业房产，全部自用，现在申报自用房产房产税时，房产原值该如何确定？

小编：

对依照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不论是否记载在会计账簿固定资产科目中，均应按照房屋原价计算缴纳房
产税。房屋原价应根据国家有关会计制度规定进行核算。对纳税人未按国家会计制度规定核算并记载的
，应按规定予以调整或重新评估。

具体一起来看看吧~~

关于房产原值组成的其他规定：

01

地价：

对按照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应包含地价，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
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等。宗地容积率低于0.5的，按房产建筑面积的2倍计算土地面积并
据此确定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

02

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

为了维持和增加房屋的使用功能或使房屋满足设计要求，凡以房屋为载体，不可随意移动的附属设备和
配套设施，如给排水、采暖、消防、中央空调、电气及智能化楼宇设备等，无论在会计核算中是否单独
记账与核算，都应计入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



房产原值应包括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种附属设备或一般不单独计算价值的配套设施。主要有：暖气、卫
生、通风、照明、煤气等设备；各种管线，如蒸气、压缩空气、石油、给水排水等管道及电力、电讯、
电缆导线；电梯、升降机、过道、晒台等。属于房屋附属设备的水管、下水道、暖气管、煤气管等从最
近的探视井或三通管算起。电灯网、照明线从进线盒联接管算起。

03

地下建筑：

凡在房产税征收范围内的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包括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以及完全建在地面
以下的建筑、地下人防设施等，均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征收房产税。

上述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是指有屋面和维护结构，能够遮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经营、工
作、学习、娱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

自用的地下建筑，按以下方式计税：

（1）工业用途房产，以房屋原价的50%～6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

应纳房产税的税额=应税房产原值×[1-（10%—30%）]×1.2%

（2）商业和其他用途房产，以房屋原价的70%～8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

应纳房产税的税额=应税房产原值×[1-（10%—30%）]×1.2%

房屋原价折算为应税房产原值的具体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
在上述幅度内自行确定。

（3）对于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如房屋的地下室、地下停车场、商场的地下部分等，应将地下部
分与地上房屋视为一个整体，按照地上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

根据《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征收房产税的通知>及本市补充意
见的通知》(沪地税地〔2006〕19号)规定： 

一、关于自用地下建筑房产余值的计算

根据《上海市房产税实施细则》规定，本市自用地下建筑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20%的余值计算
缴纳。

二、关于本市自用地下建筑房屋原价折算为应税房产原值的具体比例 

1.工业用途的地下建筑，以房屋原价的50%为应税房产原值。

应纳房产税的税额=地下建筑应税房产原值×(1-20%)×1.2%

2.商业和其他用途的地下建筑，以房屋原价的7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

应纳房产税的税额=地下建筑应税房产原值×(1-20%)×1.2%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房产税房产原值减除比例的通知》（沪府规〔2019〕5号）的规定，
自2019年1月1日起，本市按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房产税的纳税人，房产原值减除比例调整为百分之三十



。 

特殊规定

01

投资联营的房产：

对于以房产投资联营，投资者参与投资利润分红，共担风险的情况，按房产原值作为计税依据计征房产
税。

对于以房产投资，收取固定收入，不承担联营风险的情况，实际上是以联营名义取得房产的租金，应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由出租方按租金收入计缴房产税。

02

融资租赁的房产：

融资租赁的房产，由承租人自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始日的次月起依照房产余值缴纳房产税。合同未约定
开始日的，由承租人自合同签订的次月起依照房产余值缴纳房产税。

03

产权出典的房产：

产权出典的房产，由承典人依照房产余值缴纳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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